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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铁路局文件 
 

 

京铁机〔2016〕86 号 

     

 

北京铁路局关于修订印发《铁路机车 

运用管理规则补充规定》的通知 

 

局属各运输站段，各建筑段，各铁路办事处，行车公寓管理段： 

根据《铁路机车运用管理规则》（铁总运〔2015〕314 号），

路局重新修订了《铁路机车运用管理规则补充规定》（技术规章编

号 BJG/JW203-2016），请认真组织落实。本补充规定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前发《铁路机车运用管理规程补充规定》（京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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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53 号）同时废止。 

 

 

 

                                   北京铁路局 

2016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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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G/JW203-2016 

 

铁路机车运用管理规则补充规定 

 

第一条 （运规第 8 条）铁路局应加强乘务员队伍建设，确

保机车乘务员队伍稳定，素质过硬。依据运输生产实际和发展需

要科学核定机车乘务员定员，根据运输发展需求和机车乘务员情

况，确定新增人员补充计划。积极推进机车司机晋升培训，完善

晋升考核机制，确保乘务员人员结构满足运输需求。 

第二条 （运规第 9 条）机务段根据各运用车间任务量、乘

务员结构和运输任务调整，合理调整人员配备，均衡乘务员月劳

动时间和工作量。依据运输任务、定员情况及时提出乘务员补充

方案。 

第三条 （运规第 10 条）机务段运用科负责定期对乘务员

队伍进行专题分析，根据人员结构及生产现状提出改进方案并组

织落实。 

第四条 （运规第 13 条）运用车队设置机车队长（支部书

记），原则上从政治思想好、业务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优秀指导

司机中选拔担任。负责乘务指导组的综合管理，指导乘务指导组

工作，审批指导司机月工作计划，每月对指导司机工作质量作出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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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运规第 14 条）相关单位必须保证铁路局管内行

车公寓指导室铁路办公网络的畅通，发生故障应及时修理。 

第六条 （运规第 19 条）铁路局管内机车牵引定数、运行

时分的查定必须经科学、周密的理论计算并使用牵引试验车实地

牵引试验确定，并报总公司备案。未经铁路局批准不得变更。 

第七条 （运规第 21 条）铁路局管内线路坡度在 12.5‰以上

的区段、长大隧道牵引定数在 1500 吨及其以下的区段牵引辆数和

牵引定数原则上不上波，必要时须经铁路局批准，按超轴办理。

各区段普超吨数根据使用机型变化及时核定并公布。 

第八条 （运规第 22 条）机车在站（段）技术作业时分，

机车乘务员出、退勤作业及其他辅助作业时分，应根据站（段）

设备情况、管理模式、机车类型、乘务制度及技术作业程序等变

化，及时修订并公布，不断优化运输组织，压缩辅助作业时间。 

第九条 （运规第 26 条）临时增加或取消专用调车机、小

运转机车超过一个月时，应由铁路局运输、劳资、机务部门联合

查定实际工作量后确定。 

第十条 （运规第 27 条）铁路局机务处、调度所、机务段

应由专人负责，落实日常、定期及专题机车运用分析工作。定期

分析按月、季、半年、年度分析，内容还应包括：列车机外停车、

中间站停留时间、单机率、乘务员趟超劳、月超劳等情况。对发

生问题及指标完成情况进行通报，按照机务段实际完成任务量实

行指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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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运规第 28 条）机务段应实行地乘分离和标准

化整备管理模式，不断提高机车整备质量和整备标准。跨局（段）

继乘机车按统一整备标准或协议标准整备和检修，严格落实机车

整备周期，严禁超公里运用。 

第十二条 （运规第 46 条）机务段应及时更新机车配属、

运用等管理信息，及时更新机车管理系统数据，月末向铁路局机

务处上报机车配属详细情况。 

第十三条 （运规第 56 条）铁路局根据运量临时调整及春

运、暑运等特殊时期需要，以出、入助方式安排机务段间机车调

整，机车按运用状态交接，工具备品齐全，涉及入助费用按照相

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运规第 61 条)铁路局所属单位运营外使用机车，

原则上按出租机车办理，应提前办理申请，相关手续及收费标准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运规第 65 条)铁路局机务处应建立有偿调拨机

车登记管理台账，记录有偿调拨机车型号、批准文号、调拨时间、

购车单位等内容，每年梳理检查一次。 

第十六条 （运规第 68 条）在铁路局管内，走行部及制动

系统等严重破损机车不能保证运行安全时禁止回送。必须回送时，

须经专业技术人员鉴定，确定回送方式、限速要求、安全措施后，

主管单位电报通知铁路局调度所纳入回送计划，并做好安全防护。 

第十七条 （运规第 75 条）机务段机车调度室要建立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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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送管理台账，回送机车乘务员须每天向机务段机车调度室汇报

机车回送情况。发现机车滞留时，机务段要及时向铁路局机务处、

调度所汇报，铁路局机务处、调度所要积极协调组织。 

第十八条 （运规第 89 条）符合条件的学习人员，由铁路

局指导、机务段组织实施，经考核合格后，按照铁路局铁路岗位

培训合格证书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填发铁路岗位培训合格证。机务

段依据岗位培训合格证组织具备任职条件的人员担当机车副司机

岗位，并将机车副司机任职情况报铁路局相关部门。 

第十九条 （运规第 93 条）机务段须严格控制机车乘务员

从事非机车乘务工作，确因身体健康状况不符合机车乘务员身体

健康标准且不能继续担当机车乘务工作的，应及时做好改职工作。

因工作需要产生新增岗位时，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提报新增岗位信

息，并结合岗位变化做好改职工作。 

第二十条 （运规第 106 条）铁路局、机务段应依据一次乘

务作业工作时间标准严格控制机车乘务员趟、月劳动时间。充分

利用现有设备技术随时掌握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均衡机车乘务

员月劳时，大力减少机车乘务员超劳。 

第二十一条 （运规第 114 条）机务段机车调度员应熟知配

属、支配机车构造及性能、担当区段内站场设备线路纵断面情况、

机车整备设备能力、牵引定数、技术作业时间及各项规章制度，

定期添乘机车，了解现场情况，不断提高运输组织能力。机务段

要定期组织机车调度员的技术业务培训，每月对机车调度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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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进行综合考评。 

第二十二条 （运规第 121 条）机务段机车调度室、机务派

班室还应配备下列资料：配属机车检修规程、相关车站《站细》、

相关铁路局《行车组织规则》，乘务员出退勤作业流程图以及调度

员作业标准等。 

本规定由铁路局机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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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信息技术所，局内各处室。 
 

北京铁路局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2016 年 3 月 2 日印发 
 


